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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經濟部水利署工地安全事故通報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92年 2月修訂 

中華民國 99年 12 月 20日經水工字第 09905011860 號修正 

 

一、 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利執行工程發生工地意外事故之迅速

通報，並採取各項應變措施，使災情減至最低，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 本署及所屬機關執行工程之施工影響所及範圍，因工地安全問題致發生

工程及非工程人員之受困、受傷、失蹤、死亡等事故時，均應依本作業

規定通報。 

三、 執行工程之平時通報聯繫作業如下： 

（一） 現場工程人員應備妥本通報作業規定（含各附件），並知會廠商工程

人員，俾供緊急通報之需。 

（二） 各單位應將其內部通報流程及內部各層級聯絡電話或傳真號碼資

料，轉發該單位所屬各相關人員及主管，其資料有異動時，亦應轉

知。 

各工程人員、各級工程主管、機關副首長及首長等，均應據此通報作

業規定確實了解通報方式及流程。 

本署各層級聯絡電話或傳真號碼有異動時，應通知各單位，並由各單

位轉知所屬各相關人員及主管。各救援或上級單位聯絡電話、傳真號碼有

異動時，由本署通知各單位，並由各單位轉知所屬各相關人員及主管。 

四、 工程工地發生事故時之電話通報作業如下： 

（一） 工地事故現場人員應立即以電話通報工務所。 

（二） 工務所接獲工地事故現場電話通報，應電話請示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人員後立即以電話向所屬單位工程主管課通報，並應視現場事故狀

況，進行下列事宜： 

1. 有請求搜救、醫療或其他救援之必要時，應立即以電話通報行政院國

家搜救指揮中心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2. 勞工發生死亡或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時，應督促承包商於事故發生後

8小時內通報當地勞檢單位。 

（三） 所屬單位之工程主管課接獲工務所電話通報後，應逐層向上級電話

通報；單位主管並應於接獲通報後十分鐘內，以電話通報本署主管

組室及政風室；本署主管組室於接獲所屬單位之工程主管課電話通

報後，應立即逐層通報上級主管（如為假日則通報本署主管科科

長）。 

五、 工程工地發生事故時之書面通報作業如下： 

（一） 所屬單位之工程主管課應於接獲電話通報後三十分鐘內，將「工地

安全事故通報表」（詳如附件一）之「初報」書面資料傳真至本署主

管組室及政風室。 

（二） 所屬單位之工程主管課應將事故發生後處理情形，以「工地安全事

故通報表」之「續一報」、「續二報」…….「結報」書面資料，視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由組室主管判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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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情形及進度傳真至本署主管組室及政風室。 

本署主管組室接獲所屬單位工程主管課書面通報後，再逐層簽報上級

主管；並視災情簽報經濟部及知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六、 前二點所稱應通報相關單位如下： 

（一）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為受理消防局、警察局及一般民眾陸、

海、空之災害搜救處理。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為 119。 

（三） 本署主管組室為工程事務組四科。 

七、 各項通報，採逐級陳報方式，無法逐級陳報時，應越級陳報，並應詳實

紀錄通報時間。 

八、 工地安全事故災情屬「經濟部暨所屬各機關（構）緊急事故通報項目」

範圍時，各機關首長應於接獲通報後，依經濟部「緊急事故通報」聯絡

管道之電話或傳真號碼報知經濟部。 

因工地安全事故，適用於「經濟部暨所屬各機關（構）緊急事故通報

項目」之範圍（詳附件二(１)）如下： 

（一） 發生爆炸、火災（限災情重大），毒氣等災害。 

（二） 本署員工，發生死亡或重傷三人以上。 

（三） 承包商工人，二人以上死亡或重傷三人以上。 

經濟部「緊急事故通報」聯絡管道詳如附件二(２)。 

九、 第四、五點有關經濟部水利署工地安全事故之通報流程詳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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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工地安全事故」通報表 106年 4月修訂 

□初報  □續(  )報  □結報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發生單位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工程名稱  

監工人員  承包廠商  

發生地點  

受災人數 受困  死亡  失蹤  重傷  輕傷  合計  

發生情形概述： 

處理情形概述： 

 

 

工 務 所:                  課長：                    發生單位主管： 

連絡電話：            傳真號碼： 

事故發生後已通報單位：（請在□打Ｖ表示） 

1.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通報人：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查填通報對象）  □                 （查填通報對象） 

                  （查填通報對象）  □                 （查填通報對象） 

 職稱(課室) 姓名(課室) 電話號碼(O) 傳真號碼 電話號碼(H) 手機號碼 

□ 局長 陳弘凷 04-23320231 
04-23324361 

04-23306147 
04-23724350 0932-182683 

□ 副局長 顏詒星 04-23324242 
04-23320291 

04-23306147 
04-22418364 0928-456209 

□ 副局長 陳建成 04-23306151 
04-23306152 

04-23306147 
04-26328828 0966-677838 

□ 主任工程司 汪平洋 04-23307239 
04-23309049 

04-23306147 
04-25348005 0975-718739 

□ 品管課長 劉松烈 04-23307237 
04-23320464 

04-23306147 
04-23304918 

0988-453009 

0920-036051 

□ 政風室主任 劉銀河 04-23320445 04-23324314  0928-913765 

□ 
鯉魚潭水庫 

管理中心主任 
李政忠 

037-881051 

037-881130#111 
037-881263 04-22853901 0922-732969 

□ 
石岡壩 

管理中心主任 
陳贊文 

04-25722990 

04-25722830#10 
04-25722992 04-24074163 0919-192285 

□ 
集集攔河堰 

管理中心主任 
陳振欽 

049-2764018 

049-2764031#500 

049-2764013 

049-2762930 
049-2243935 0972-988295 

□ 
湖山水庫 

管理中心主任 
李炎任 05-5261977#101 05-5267386 05-5513801 0934-082016 

□ 工務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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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稱(課室) 姓名(課室) 電話號碼(O) 傳真號碼 電話號碼(H) 手機號碼 

□ 品管課承辦人員      

2.經濟部水利署 （通報人：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賴署長建信   ：04-22501101(O)  

 曹副署長華平  ：04-22501104(O) 

 陳總工程司肇成  ：04-22501121(O) 

 劉副總工程司昌文 ：04-22501123(O) 

 工程事務組姚組長 ：04-22501268(O) 

 工程事務組林科長 ：04-22501307(O) 

 工程事務組四科  ：04-22501308～312(O) 註：逕報工程事務組，無法通報時始由下往上通報。 

 政風室   ：04-22501574 

 ------------------------------------------------------------------------------------  

□工程事務組傳真機  ：04-22501615 04-22501614 

□政風室傳真機  ：04-22501635 

3.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通報人：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0800-077-795 

4.直轄市、縣（市）政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119        （通報人：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5.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通報人：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北區職安中心：TEL.02-23213511 (台北市紹興北街 31巷 39 號)  

□中區職安中心：TEL.04-22550633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 501號 7樓)  

□南區職安中心：TEL.07-2354861  (高雄市七賢一路 386 號 7~12 樓)  

□臺中市政府勞動檢查處：TEL.04-23550553 (臺中市南屯區精科路 26號 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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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經濟部暨所屬各機關(構)緊急事故(含預警資料)通報項目 

 

一、天然災害： 

如風災、水災、旱災、震災等災情，造成機關（構）人員死亡、重大損

害（金額估計達三百萬元以上）影響單位正常運作或社會民生者。 

二、工安衛生災害： 

（一）發生爆炸、火災（限災情重大），毒氣等災害。 

（二）機關員工發生死亡，或重傷三人以上（承包商工人限二人以上死亡，或重傷三人

以上）。 

三、生產事故： 

（一）放射性事故。 

（二）因水、電、油氣供應中斷，或其他因素而造成重大損失，致嚴重影響工業或民生

之事故。 

四、環境影響事項： 

（一）因突發事故、大量排放空氣污染物、水污染物，或洩漏而造成嚴重污染事實者。 

（二）影響附近居民生活環境品質、引起社會關切，正醞釀集體陳情、抗議及圍廠

（場）者。 

（三）造成附近居民人員傷亡或財物重大損失者。 

五、勞資爭議事項： 

（一）勞資爭議發生員工聚眾陳情、示威遊行、怠工、罷工等重大抗爭情事，嚴重威脅

事業正常運作，及有影響公眾生活或造成公共危險之虞者。 

（二）勞資爭議有急速發展或擴大影響其他事業者。 

六、重大危安事故（人為危害或破壞事件）： 

（一）陰謀危害、驚擾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國賓及機關首長安全事件。 

（二）人為破壞（含爆裂物）事件。 

（三）陳情請願抗爭事件。 

（四）員工因公務遭歹徒劫持或傷害事件。 

（五）機關遭搶劫事件（財物損失達五百萬元以上，且造成員工死亡或重傷者）。 

（六）機關遭偷竊事件（重要文件或財物損失金額達三千萬元以上者）。 

（七）員工交通（意外）事故肇致重大傷亡事件。 

（八）員工集體飲食中毒事件。 

（九）機關重大火災事件（非工安衛生災害）。 

七、民代關切或新聞媒體追蹤採訪之危安狀況。 

八、其他重大危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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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經濟部「緊急事故通報」聯絡管道 

通報項目 受理單位 受理時間 通報管道 

水災、旱災 本部水利署 上班時間 電話：(02)37073110 

水災、旱災 本部水利署 非上班時間 電話：(02)37073168 

公用氣體與油料

管線、 

輸電線路災害 

部屬事業：本

部國營會 

上班時間 電話：(02)2371-3161~229 

非上班時間 電話：(02)2371-3161~383 

民營事業：本

部能源局 

上班時間 

電話：(02)2775-7742（公用氣體管

線部分）  

電話：(02)2775-7749（油料管線部

分）  

電話：(02)2775-7760（輸電線路部

分） 

非上班時間 
電話：(02)2775-3454  

電話：(02)2775-7625 

礦災 本部礦務局 全天候 電話：(02)2311-3987 

緊急通報事項 

本部政風處 上班時間 
電話：(02)2341-9481  

傳真：(02)2351-9259 

本部研發會 上班時間 電話：(02)23416553 

本部值勤中心 非上班時間 
電話：(02)2341-6553  

傳真：(02)2341-7283 

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電話：(02)8912-7119、(02)8196-6119 

本部總聯絡官聯絡 電話：(02)2396-3841 

註：以上資料取自經濟部網頁（2010/5/13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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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工地安全事故」通報流程 

 

【電話通報】 

 

 
 

 

 

 

 

 

 

 

 

 

 

 

 

 

 

 

 

【書面通報】 

 

 

 
 

       

 

          

          

          

          

          

          

          

          

                  

                  

 

 

工   務   所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直轄市、縣（市）政府 

救 災 救 護 指 揮 中 心 

當地勞動檢查單位  

各 工 程 主 辦 單 位

（品管課或管理中

心） 

主任工程司 
局    長 

副 局 長  

經濟部 

公共工程委員會

（副知） 

總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署    長 

副 署 長  

〈督促廠商於事故發

生後 8小時內通報〉  

立即通報  

立即通報  

逐層通報  

接獲通報後十

分鐘內 

水  利  署 

工程事務組 

四科 

視

需

要

  

署    長 

副 署 長  

〈請求救援〉  

逐次 

逐層簽報 

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

核定 

〈請求救援〉  

接獲電話通報後三十分

鐘內，傳真「工安 

事故通報表(初報)」  

 

水利署

政風室 

視事故發生後處理情形，將

「續一報」、「續二報」……

「結報」資料，漸次傳真通

報 

必要時經報機

關首長或其授

權人員後  

初報 

水 利 署 

工程事務組 

四科 

水 利 署 

工程事務組 

四科 

水利署

政風室 

水利署

政風室 

工程事務組 

組長 

結案 

需報經濟部通報項目： 

1.發生爆炸、火災（限災情

重大）毒氣等災害。 

2.本署員工，發生死亡或重

傷三人以上。 

3.承包商工人，二人以上死

亡或重傷三人以上 

各工程主辦單位（工

務課或管理中心） 

工地事故現場 

是 否 


